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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 文 件

沪房规范〔2022〕8 号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

申请户选房工作规则》的通知

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：

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户选房

工作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

户选房工作规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2022 年 12 月 29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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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户选房工作规则

为规范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户选房工作管

理，根据《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》（市

政府令第 26 号）、《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、

供应实施细则》（沪房规范〔2019〕22 号），制订本

规则。

一、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对取得选房资格的申请

户（以下简称选房户）组织公开选房活动，确定选房

户选购的房源。

二、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按照前一批次暂缓

选房户、当前批优先组选房户、当前批次普通组的顺

序依次安排选房户参加选房。

三、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可以根据选房户数、选

房现场条件、房源供应、选购户型等因素，按申请户

类别、轮候序号先后顺序分场次安排选房户参加选房。

四、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负责公告具体选房时间，

并提前 5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选房户，告知选房户选房

场次、时间、地点、选房须知以及需要携带的证明材

料。

五、选房活动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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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保障实施机构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政风行

风监督员以及新闻媒体进行监督，由公证部门全程监

督并出具公证证明。

六、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选择适合场所，作为选

房现场。选房现场内分检录区、信息发布区、候选区、

选房区和休息区等功能区域。网络条件满足要求的情

况下，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可以组织开展线上选房活

动，也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选房。

七、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提前或者在选房现

场向选房户提供当场次可选房源信息资料。

八、选房户参加现场选房，需携带身份证明、登

录证明、轮候序号证明和选房通知书等证明材料。区

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和公证部门在选房现场检录区对选

房户携带的证明材料进行验证。采用线上选房模式的

选房活动，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和公证部门可以通过

线上方式对选房户进行验证。

九、经验证通过的选房户可以进入选房现场候选

区，等候参加选房。选房户最多委派 2 名家庭成员进

入候选区等候参加选房，其中 1 人是申请人代表（或

者全体申请人书面委托的人员）。单身申请人选房户

由本人（或者持有单身申请人书面委托的人员）进入

候选区等候参加选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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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选房户在选房现场遵守现场秩序，听从现场

工作人员指挥。

十一、选房现场设立房源信息大屏幕，提供选房

户在候选区和选房区观看选房动态信息和可选房源信

息。选房区设立选房操作设备和预选操作设备。选房

操作设备提供选房户正式选房。预选操作设备提供选

房户在正式选房前预先浏览房源信息和模拟选房操

作。

十二、选房现场设主持人，负责宣布选房活动开

始，并宣读选房规则。

十三、选房现场由主持人（或者通过电子设备）

按轮候序号的次序进行叫号，被叫选房户可以到选房

区进行预选和正式选房。每户选房户只能由申请人代

表或者单身申请人进行正式选房，如申请人代表或者

单身申请人不能参加选房的，可以由 1 名全体申请人

书面委托的人员进行正式选房，或提前联系工作人员

通过线上选房。

十四、主持人（或者叫号电子设备）连续叫号 3

次，被叫选房户未到选房区或者不作应答的，但在主

持人宣布当场次选房结束之前进入候选区的，视为迟

到。主持人（或者叫号电子设备）连续叫号 3 次，被

叫选房户未到选房区或者不作应答的，且在主持人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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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当场次选房结束仍未进入候选区的，视为缺席。

十五、选房户进入选房区后，可以在现场工作人

员指导下，在预选操作设备前进行预选。当主持人或

者工作人员告知该户可以进行正式选房时，该户可以

通过选房操作设备进行正式选房。

十六、选房操作设备提供选房户确认选房和放弃

选房两种选择。选房户自行操作确认选房按钮或者放

弃选房按钮。选房户在选房操作设备上确认选购房源

或者确认放弃选房后，不得再作更改。因选房设备故

障或者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等原因，造成选房户不能正

常选房或者选房错误的，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及时排

除设备故障，纠正失误操作，并安排选房户重新选房。

十七、选房户自开始选房至确认房源时间限定为 3

分钟。超过 3 分钟未确认房源且未作放弃表示的，视

为超时。

十八、选房户迟到或者超时的，可以在当场次其

他选房户完成选房后补选房，2 户或者 2 户以上选房户

有上述情况的，选房户之间按原顺序排列。选房户缺

席的，可以在当批次选房户选房结束后参加选房，2 户

或者 2 户以上选房户有上述情况的，选房户之间按原

顺序排列。申请户再次超时或缺席全部选房活动的，

按确认参加选房后在当期房源供应时未按规定选定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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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处理。

十九、选房户选购房源，当前批次准购房型套数

少于规定套数的，选房户可以表示暂缓选房。暂缓选

房的选房户，可以按原轮候序号参加下批次选房。规

定套数的具体标准由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确定。

二十、选房户确认选购房源后，在现场与区住房

保障实施机构签署《选房确认书》

二十一、选房现场实施全过程录像，记录选房户

选择房源全过程。

二十二、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在选房结束后的 7

个工作日内对当前批选房户选房结果通过上海市房屋

管理局网站、区政府指定媒体和街道（乡镇）社区事

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告栏予以公布。

二十三、本规则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

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。

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12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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